
1

臺中市政府110年度7月份

巿政會議專案報告

專題名稱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因應降級解封之措施

報告機關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報 告 人：楊振昇局長

報告日期：110年7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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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為提供家長及學生安心的學習環境，自中央流

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國防疫三級警戒降級循序漸

進解封，規劃防疫指引措施，俾利本市各校、幼兒

園、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共同遵循，降

低疫情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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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降級解封之措施

本市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1/2)一、

三級措施 降級措施

1、校園戶外操場： 配合微解封政策，自110年7

月13日起:

(1)開放戶外操場。

(2)各式球類運動場地、兒童

遊戲場、室內場館及廁所等仍

維持暫停開放。

維持與三級警戒相同措施。

2、全校返校： 停辦。 維持與三級警戒相同措施。

3、暑期輔導： 採停辦或線上辦理。 維持與三級警戒相同措施，視教

師疫苗施打狀況，逐漸滾動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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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降級解封之措施

三級措施 降級措施

4、學校游泳池: 全部暫停開放。 維持與三級警戒相同措施。(因疫情尚未全面

趨緩，倘開放恐有疑慮。)

5、體育訓練團隊：不得返校訓練。 (1)高中以下運動團隊可分流（分時、分段、分

區）返校訓練。

(2)全程配戴口罩，固定人員(禁止跨校)各時段人

數管制(室內20人、室外40人)上限，不開放住宿。

(3)工作人員(教練、防護員等)首次訓練前如未施

打疫苗或疫苗接種未達14天者，須有3天內快篩

或核酸檢驗陰性證明，並定期快篩(每3-7天)。

本市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2/2)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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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降級解封之措施

公私立幼兒園二、

三級措施 降級措施

為降低群聚感染風險，三級警戒期

間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園上課。

1、幼兒園7月27日開始復課。

2、室內人數不得超過50人，幼教人員均需施

打疫苗，若未施打疫苗或已接種第1劑疫苗未超

過14天者，應在進入幼兒園前提供3日內快篩

陰性證明，且每3-7日定期快篩(原則每7日篩檢，

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3日篩檢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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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降級解封之措施

補習班三-(1)
、 三級措施 降級措施

1、補習
班

停課或轉型
線上課程。

(1)教職員工須施打過疫苗且接種達14天，未符合規定者須於申請復業日起前3

天提供醫療院所出具之快篩(或核酸檢驗)陰性證明，之後每3至7天應定期居家快

篩1次。快篩結果應以電子郵件回傳教育局備查，並公告於補習班明顯處，以利

家長瀏覽、教育局稽查。

(2)師生應落實基本防疫要求，遵守「發燒、生病不上班、不上課」。

(3)室內不得超過50人，且每人至少有2.25平方公尺活動空間，並製作固定座位

表。

(4)無窗、無法保持通風之室內空間(如地下室)不開放。

(5)室內用餐須加裝隔板，保持距離。

(6)接觸學生之從業人員應全面配戴雙罩(口罩及面罩)，櫃台應設置隔板等防護

措施，且隔板等接觸面應定時清消。

(7)外人入班須遵守防疫規定。

(8)師生有1人確診全班停課2週，有1人被匡列，全班停課一天清消。

補習班、課後照顧服務中心、社區大學、樂齡學習中心(1/2)三、



8

貳、降級解封之措施

補習班、課後照顧服務中心、社區大學、樂齡學習中心(2/2)三、

三級措施 降級措施

2、課後照顧
服務中心

停課或轉型線上
課程。

(1)工作人員未施打疫苗或疫苗接種未達14天者，須有三日內快篩或核

酸檢驗陰性證明，且每3至7天定期居家快篩。原則每7天篩檢，應變處

置時得縮短為每3天篩檢。

(2)以教室空間計算容留人數開放(教室面積扣除固定設施設備，除以

2.25平方公尺計算容留人數)，容留人數於教室外及門口公告。

(3)學生座位固定，不可隨意更換，禁止非該班學生進入教室。

(4)供餐以個人套餐為主，分餐後上餐，使用隔板，用餐前後清消。

(5)無法保持通風之教室不開放。

(6)每週機構場域全面大消毒。

(7)交通車接送服務落實防疫措施。

3、社區大學 停課或轉型線上
課程。

開放秋季班課程招生報名，實體課程暫不開放。

4、樂齡學習
中心

停課或轉型線上
課程。

盡量轉型為線上課程，實體課程暫不開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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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降級解封之措施

三級措施 降級措施

1、中正露營區： 全部暫停開放。 僅適度開放公共區域。(因應7月26日疫情緩解，

民眾湧入大坑風景區或行經露營區，人潮聚集恐

成防疫破口，僅適度開放公共區域，提供民眾良

好的休憩環境，露營區及炊事仍暫停開放。)

2、學校預定地之簡

易運動設施：

全部暫停開放。 簡易運動設施仍暫停對外開放。(考量戶外運動場

域涉及群聚風險、運動競賽間之身體接觸互動，

及運動設施重複使用等因素，且代管學校並無專

屬人力管理場域，對於民眾之防疫控管較為不易，

故簡易運動設施仍暫停對外開放，以維護使用者

健康安全。)

本局管轄之戶外活動、休閒場域四、



防疫不鬆懈，學習不停歇

持續推動防疫措施，學生及家長都安心

參、結 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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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，感謝聆聽


